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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106民初1741号
黄良法、朱灵刚：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汇隆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与黄良法、朱灵刚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106民初1741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4236号

吴晓康：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西湖支行与被告吴晓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诉讼风险须知、廉政监督卡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诉调中心法
庭（7）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1936号

钱文忠：本院受理原告张大伟与你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06
民初193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法律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8260号

蔡亚锋：本院受理（2020）浙0106民初8260号原告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分公司诉被告蔡亚锋
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20）浙
0106民初826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9658号

孙永福：本院受理（2020）浙0106民初9658号原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诉你信用卡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0）浙0106民
初965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698号

潘灵辉：本院对于原告李金发诉被告潘灵辉、仇启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108民初69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787号

浙江万邦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董福菊诉你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0108民初78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原告董福菊与
被告浙江万邦置业有限公司于2009年11月1日签订的《投
资协议书》解除；二、被告浙江万邦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5日内返还原告董福菊款项1000000元,并支
付违约金100000元及利息损失(以1000000元为基数,自
2009年10月30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其中2019年8
月19日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货款基准利率计付;
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350元,由被告浙江万邦置业有限公司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806号

白水县伟天电器经营部、王延红、单文奎：本院对于原
告仟金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白水县伟天电器经营
部、王延红、单文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108民初806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881号

杭州呼吧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苏倩
芳诉被告杭州呼吧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108民初88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174号

应丹琪：本院对原告黄贵、梁安浪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08民
初117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应丹琪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黄贵、梁安浪借款85000元并
支付自2021年2月24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
3.85%的标准计算;二、被告应丹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支付原告黄贵、梁安浪公告费650元;三、驳回原告黄
贵、梁安浪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减半收取1150元,由被告应丹琪负担。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242号

葛芳琴：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洲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与
葛芳琴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1)浙0108民初1242号]。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918号
刘克玉、刘克伟：本院受理原告天安财产保脸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中心支公司诉你们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
(2021)浙0108民初1918号,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事诉讼
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诉讼举证(案件适用简易程序)通
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9
月23日上午9时1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998号

汉方堂(杭州)中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江苏
鸿琳工贸有限公司诉你、新石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2021)浙0108民初1998号,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
事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诉讼举证(案件适用简易
程序)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案定于
2021年9月23日上午9时2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009号

天津聚博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宫啸、宫金祯、艾珍玉：
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大华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2021)浙0108民初2009号,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事
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诉讼举证(案件适用简易程
序)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
年9月23日下午14时5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253号

衢州捷大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马利君：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大华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衢州捷大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马
利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
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本院定于2021年9月18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275号

何金撑：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市分公司诉你、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台州中心支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2021)浙
0108民初2275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
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风
险告知书、民事诉讼举证(案件适用简易程序)通知书、廉政
监督卡、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9月23日
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323号

汪银法：本院已受理原告汪银海与被告汪银法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1
年9月13日9时00分在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566号

冯友銮、冯友付：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诉被告冯友銮、冯友付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适
用简易程序,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
证据材料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9月21日上
午9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27民初651号

胡春鹏：原告余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27民初651号民
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被告胡春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给付原告余斌借款本金30000元及该款自2018
年2月10日起至付清日止按年利率15.4%计算的利息。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48元（已减半），
由被告胡春鹏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立案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书将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182民初1683号

首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南方特色小镇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胜宽有限公司与被告首天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南方特色小镇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
庭传票等。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一首天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向原告杭州胜宽建材有限公司支付货款41371元
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8473.44元（利息计算方式：一41371
为基数，自2018年3月25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
贷款利率的1.5倍计付至2019年8月19日为4192.26元，
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暂计至
2021年3月25日为4281.18元，以后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货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
另计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证据材料的期限为送达之日起后15日内。并定于
2021年9月1日9时在本院第八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182民初955号

蒋红祥：原告周健儿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82民初955号民
事判决书（被告蒋红祥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周
健儿借款本金20000元，并支付利息3200元（该利息计算
至2011年12月31日止，自2012年1月1日起至款清之日
止的利息以尚欠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15%另行计
算））。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182民初1107号

蒋伟：原告石亮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82民初1107
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原告石亮撤诉）。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及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2717号

胡仙芳（公民身份号码：3326261967****1568）：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泰昊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
胡仙芳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2717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胡仙芳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一次性归还原告宁波泰昊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借款
50302.2元及利息（利息以50302.2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
1.25%的标准，自2018年8月27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利随本清。二、原告宁波泰昊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在本判决第一项判决金额范围内享受被告胡仙芳名下车
牌为浙B0NU39,缤智牌汽车的优先受偿权；如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58元，因适用简易程序，
减半收取529元，由被告胡仙芳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西郊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2488号

宁波海曙月辉生鲜店、洪春鸿（公民身份号码：
3506811985****4726）：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农副产
品物流中心良渚蔬菜批发市场姬磊蔬菜商行诉被告宁波海
曙月辉生鲜店、洪春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
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2488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宁波海曙月辉生鲜店、洪
春鸿共同支付原告杭州农副产品物流中心良渚蔬菜批发市
场姬磊蔬菜商行货款674300元，并支付自2021年2月7日
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五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杭州农副产品物流中
心良渚蔬菜批发市场姬磊蔬菜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
被告宁波海曙月辉生鲜店、洪春鸿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
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
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10602
元，减半收取5301元，财产保全费3891.50元，公告费650
元，均由被告宁波海曙月辉生鲜店、洪春鸿共同负担，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6360号

宋超（公民身份号码：3728221975****7318）：原
告宁波市海曙石碶可兴建材经营部与被告宋超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等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
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
要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材料款24594元及逾期付款
利息，以24594元为基数，自2017年6月16日起至2019年
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为2
544.47元，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
按LPR计算，暂计算至2021年2月7日为1445.08元，共
计28 583.55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石碶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
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1年10月9日09时
在本院石碶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709号

熊迪山：本院受理原告谢惠菊诉被告熊迪山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并依法向你送达（2021）浙0205民
初70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4259号

陈镇（公民身份号码：3306811983****2574）：本
院受理原告张朝辉与被告陈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
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
被告支付柴油款104000元，并支付利息。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相关材
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10月18日下
午14时10分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2177号

余丽菲：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市城区支公司与被告余丽菲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
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支付
理赔款97943.91元；2.判令被告支付逾期保费4434.22元
【2019年1月26日至2019年5月16日（3个月零21天），
1200元/月×3个月+1200元/月÷30天×21天-5.78元
=4434.22元】；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以尚欠保险理赔款
为基数，从保险理赔款支付之日2019年5月16日起至实际
履行之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LPR）四倍计算的资金占用损失；4.本案诉讼费、保
全费由被告承担。上述1至3项暂合计：102378.13元。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

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由审
判员屈著芬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本院定于2021年9
月22日14时30分在本院骆驼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4258号

历华振：本院受理的原告龙浩波与被告历华振、中
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宁波章鱼商
务服务有限公司（2021）浙0212民初4258号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212民初4258号民事判决书及补正裁定。自
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0520号

任贞富：本院受理原告陈文辉与被告任贞富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
为送达。本案答辩期限与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0日内，
由审判员陈奕独任审理，并定于2021年9月15日14时15分
在本院福明法庭（鄞州区徐戎路126号原江东法院）江东第
七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1232号

马劲松：本院受理原告陈峰与马劲松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9
月14日9时在本院姜山2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5650号

孙龙龙：本院受理原告武传法与被告孙龙龙劳务合同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12民初5650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9442号

占太和、吴长珠、占喜太: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市鄞州
邱隘华伦绣花厂与被告占太和、吴长珠、占喜太股东损害公
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
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
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
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
内，本案定于2021年9月14日9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8157号

许胜富：本院受理的原告周文文与被告许胜富离婚纠
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邮寄等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
政监督卡、风险提示书、民商事诉讼须知、虚假诉讼告知书、开
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2021年9月23日14时45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3民初2541号

普嘉：本院受理原告李继强诉被告普嘉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起诉状要
点：判令被告普嘉归还原告李继强借款本金10000元，并支
付自起诉之日起以本金100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至款清日
止。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10月12
日9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由审判员王超文
独任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审理。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2531号

王能明（公民身份号码：4202221987****203X）：
原告胡振辉与被告王能明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经受
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王能明支付原告胡振辉材料
和人工工资共计17840元，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
日起十日内付清。本案案件受理费246元，减半收取123
元，由被告王能明负担，被告负担的诉讼费限于本判决发生
法律效力后七日内缴纳，如银行汇款请汇入本院账户并注
明案号。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6354号

方正刚、方灵枝：本院受理的原告慈溪市匡堰君辉布行
与被告方正刚、方灵枝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被告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及诉讼当事人须
知、举证通知书及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民商事案
件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自动履行告知书等
诉讼材料。上述材料请至慈溪市人民法院浒山法庭领取，逾
期不领，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你方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本案
定于2021年9月17日14时15分在本院浒山人民法庭第六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2256号

赵吉鹏：本院审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慈溪中心支公司与被告赵吉鹏、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支公司、胡万飞、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2民初2256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91民初538号
马正品(公民身份号码5222251978****5418）：

本院受理原告王红与被告马正品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0291民初53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马正品支
付原告王红劳务报酬1643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1元，减半收取计105.5元，由被告
马正品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公告
费650元，由被告马正品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直接支付给原告王红。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25民催16号

博野县佳鑫钢材销售处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该汇
票号码为31300051/50618565、汇票金额为人民币5万元
整,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9条之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
申请人:博野县佳鑫钢材销售处。二、公示催告票据凭证:上述
该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31300051/50618565、汇票金额
为人民币5万元整、出票人为宁波玖浩商贸有限公司、收款人
为宁波奕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付款行为宁波东海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象山支行、出票日期为2021年6月7日、汇票到期日
为2021年12月7日、最后持票人为博野县佳鑫钢材销售处。
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2021年6月29日起至2021年12月
22日止。四、自公告之日起至票据到期日后15日内,利害关
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
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
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0)浙0903民初2103号

称元滨：本院受理原告庄国卫与被告称元滨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去向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0)浙0903民初210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载明:“被
告称元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归还原告庄国卫借款
68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600
元,由被告称元滨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破48号

本院根据温州市益友鞋材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1年
6月11日裁定受理温州市龙湾好迪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好迪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1年6月22日指定瑞安瑞
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管理人。本案适用快速审理方
式。好迪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1年8月5日前,向好迪公司
管理人(通讯地址:瑞安市安阳街道安福路28号瑞阳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三部,联系电话:戴其一13906871764,张晓飞
13806809166)申报债权。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好迪公司
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好迪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1年8月9日下午15时00分在
第18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
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好迪公司法定代表人、财务管理
人员及其他经营管理人员、股东自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或管理人)提交公司印章、账簿、文书资料、财产状况说明、
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等,若未能提供或提
供材料不全导致无法清算的，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依法应
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浙0302民初398号

张霞：本院受理原告章诗君与被告张霞、杨蒙蒙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1)浙0302民初39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2民初3935号

吴明清：本院受理原告胡兆增诉吴明清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2021年
9月24日9时在本院速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27破12号之二

因《温州中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产分配方案》除待
支付金额78854.07元(用于支付管理人报酬及支付案件终结
费用)外,债务人已全额清偿到期债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108条之规定,本院于2021年6月24日,裁定终结
温州中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7645号

胡克东：本院受理原告瑞安市瑞谷箱包配件厂诉你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国外下落不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267条第(8)项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原告诉讼请
求：一、请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原告箱包配件款64920元并赔
偿利息损失；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本公告自发出
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及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由审判长赵章瑜与两位
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定于2021年11月12日9时00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若不
按时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进行审理。 瑞安市人民法院


